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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科学技术奖的申报、评审和授奖，实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

则，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干预。

第五条 科学技术奖授予在中国轻工业领域科学发现、科学发明和促

进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中国公民或组织，并对同一项 目

授奖的公民或组织按照贡献大小排序。单项授奖单位不超过５个，技 术发

明奖单项授奖人数不超过6人，技术进步奖单项授奖人数一等奖不超 过10

人，二等奖８人，三等奖6人。

在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项目中仅从事组织管理和辅助服务的工作人 员，

不得作为科学技术奖的候选人。

第六条 科学技术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公民或者组织的荣誉，

授奖证书不作为确定科学技术成果权属的直接依据。

第七条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负责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工作。中国轻

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奖励委员会）负责科学技术

奖的评审工作。奖励委员会下设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奖励办公室）负责日常工作。

第二章 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

第八条 科学技术奖励的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技术发明奖类：在轻工业相关科学技术和生产活动中，运用 科

学技术知识作出产品、工艺、材料及其系统等科学发明，带动该领域 技

术的发展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革，创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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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，科学技术奖不评审涉及国防、国家安全领域等涉密项目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第八条第一款所称的“技术发明奖”，应当具备下

列条件：

（一）前人尚未发明或尚未公开；

（二）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；

（三）核心发明点获得发明专利；

（四）经实施，创造了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。

第十五条 本细则第十四条第一款所称“前人尚未发明或尚未公开”，

是指该项技术为国内外首创，或虽然国内外已有但主要技术内容尚未在

国内外各种公开出版物、媒体及公众渠道上发表或公开，也未曾公开使

用。

第十六条 本细则第十四条第二款所称“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”，是

指该项技术发明与国内外已有同类技术相比较，其技术思路有创新，技 术

上有特点和进步，主要性能（性状）、技术经济指标、科学技术水平 及

其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和意义等方面综合优于同类技术。

第十七条 本细则第十四条第四款所称“经实施，创造了经济效益或

社会效益”，是指该项技术较成熟，并经实施应用，取得了积极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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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技术发明奖类授奖等级评定标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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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具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，熟悉本学科、本专业

领域国内外技术发展动态。

4、具有良好的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。

第二十七条 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及其专业评审组的委员和相关工作

人员应当对申报奖励项目的技术内容及评审情况严格保守秘密。

第二十八条 奖励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均可申报科

学技术奖。

第二十九条 申请单位申报科学技术奖时，应当填写由中国轻工业联

合会制作的统一格式的申报书。

第三十条 凡存在知识产权以及有关完成单位、完成人员等方面争议

的，在争议未解决前不得申报科学技术奖。

第三十一条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取得有关许可证，且直接关系

到人身和社会安全、公共利益的项目，如食品、化妆品、基因工程技术

和产品等，在未获得主管行政机关批准之前，不得申报科学技术奖。

第三十二条 同一技术内容不得在同一年度重复参加科学技术奖（技

术发明奖和技术进步奖）的评审。

第三十三条 经评定未授奖的项目，隔一年后，如果其完成的项目或

者工作在此后的研究开发活动中获得新的实质性进展，并符合奖励办法

及本细则有关规定条件的，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重新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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